
2020年6月3日，市委书记柴伟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会上强调，全市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和决心，迅速掀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热潮，对照指标体系，一棒
接着一棒跑、一任接着一任干，在“创城”的过程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公民文明素质，以“创城”的实际效果检验高质量发展水平。

今年初，中央文明办公布了2021年—2023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名单，我省12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我市成功入围。从这一刻起，辽源正式进入“全国文明城市”2021年—2023
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最高荣誉称号，是含金量高、影响力大的城市品牌。“全国文明城市”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先要取得提名资格，再经过三年努力，才能参评“全国文明城市”，2021
年是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周期起始之年。我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的消息发出后，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增强了辽源人的自信度和荣誉感。全市人民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共鸣，就是对幸
福生活、美好明天期待的共鸣。

“入围提名”意味着我们辽源离“文明城市”更近一步。那么，作为辽源人，我们又该怎么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民是直接参与者，也是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哪项工作都离不开全市人民的广泛参
与。只有人人参与其中，才能共同进步、共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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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公交车，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小孩儿

的乘客让座。
市民主动对乱贴小广告、乱涂乱画等不文明行为进

行监督、制止，并告知相关部门。
对于躺卧座椅、袒胸露背、影响城市形象等不文明

行为及时进行劝阻。

文明并不是遥不可及，
而是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文明行为表现；
文明是一个幸福的微笑，
是一次温暖的搀扶，
也是一句礼貌的问候……
文明是我们举手投足间塑造出的美丽。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需要每一位市民的支持与参与。
让我们一起加油，为建设更加美丽文明的城市，
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公交车上不抢座，给有需要的人让座。 爱护公物，

不乱刻乱画。

不躺卧公园长椅。

公共场所文明有序，不要大声喧哗、争吵谩骂、使用
低俗语言、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占用和
堵塞消防通道。

自觉维护公共卫生，保持家庭卫生，注意个人卫生，
对破坏城乡环境卫生的行为及时劝说或制止。

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非吸烟
区，要主动自觉不吸烟。

不信谣、不传谣，积极传播健康向上正能量的信息，
养成文明上网的良好习惯。

公共场所

不大声喧哗、不讲脏话。
不随地吐痰。 公共场所不吸烟。 不在网络散布谣言。

自觉遵守和维护交通秩序，做到不闯红灯、不翻越
交通隔离设施。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前，机动
车主动礼让行人。

驾车时要“按灯停走、按道行驶、按线通行、按位停
放”，不争道、不抢道、不占道，不乱停乱放、不随意掉头。

开车时不玩手机、不吸烟、不往车窗外抛撒物品。 公众场所遵守秩序，注意排队。

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翻围栏；

没有信号灯处，车辆礼让行人。
文明行车，不加塞、不逆行、

不乱开远光、不随意按喇叭。

开车不打手机、

不吸烟、不乱扔垃圾。

公共场所排队有序。

创文明城市 做文明市民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文明城市是一座城市最靓丽的名片。一座城市的文明建设，需要每个参与者的共同努力。每一个小小
的行动，都会让文明的城市越来越美好！作为辽源人，我们能为创建“文明城市”做些什么呢？本期专刊将用一组漫画为您解答。

携手共勉 来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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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22日为第二十九届“世界水
日”，3月 22日—28日为第三十四届“中国水
周”。今年“中国水周”主题为“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

围绕今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宣传
主题，3月22日上午，市水利局联合市工信局、
市城管执法局在人民大街集中开展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50余名工作人员，通过设立
咨询台、制作展板、发放节水法律法规手册、宣
传资料等形式，向广大市民宣传全面推行“河
长制”、加强节约用水、建设节水型社会、水土
保持建设等方面的知识。活动期间，展出宣传
板报 20块、发放宣传袋 500个、发放宣传画及
手册4000余份、散发宣传单1000余张。

同时，活动还通过《辽源日报》、辽源广播电
视台、“吉D微风”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开展宣传，
营造氛围，努力增强公众的水忧患意识和节约
用水理念，提高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的意识。

通过深入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
传活动，普及了水知识，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
我市水资源短缺现状，推动形成全社会节约用
水习惯，营造节水、惜水、爱水的良好氛围。

（水利宣）
3月22日，市水利局联合市工信局、市城管执法局在人民大街集中开展“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市水利局联合市工信局、市城管执法局
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

什么是“河长制”：“河长制”即
由全国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
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
和保护工作的制度。

“河长制”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
六个方面：一是加强水资源保护；二
是加强执法监管；三是加强水环境
治理；四是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
保护；五是加强水污染防治；六是加
强水生态修复。

“河长制”推行的意义：一是贯
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的重
大战略，也是加强中国河湖管理保

护、保障中国国家水安全的重要举
措；二是落实发展绿色理念、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三是解决
中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生
命的有效举措。

河长组织形式：全面建立省、
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总河长，由
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主
要河湖设立河长，由省级负责同志
担任；各河湖所在市、县（乡）均分
级分段设立河长，由同级负责同志
担任。

我市河长组织形式：东辽河、伊

通河设省级河长，实行省、市、县
（区）、乡镇（社区）、村五级河长；其
他跨市、跨县（区）河湖设市、县
（区）、乡镇（社区）、村四级河长，不
跨县（区）河湖设县（区）、乡镇（社
区）、村三级河长。

群众如何参与“河长制”工作：
为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河长
制”工作中来，各县（区）河长办按要
求在每条河流的显著位置设置了

“河长制”公示牌。群众发现围垦湖
泊、非法采砂、河道内垃圾堆放等河
道四乱问题可以拨打举报监督电话
或发送信息到举报邮箱，并可监督
问题整改。

“河长制”相关知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顶层设
计和总体部署，这为水土保持事业发
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
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
体部署，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和《吉林省水土保持条例》，

全面推进新时期我市水土保持工作，
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
复论证咨询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
《辽源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规划近期目标任务是：到2020
年，基本建成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有序
推进预防保护，重点防治地区水土流
失得到有效治理，生态环境进一步改
善。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38
平方千米。远期目标任务是：到2030
年，建成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实现全面

预防保护，重点防治地区水土流失得
到全面治理，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
环。累计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
积119平方千米，水土流失面积和侵
蚀强度大幅下降，侵蚀沟发展趋势得
到有效遏制，水土流失治理质量和效
益明显提升，人为水土流失得到全面
控制，林草植被得到全面保护与恢
复，输入江河湖库的泥沙明显减少；
建成完善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综
合监管体系，实现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和信息化动态监管，水土流失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我市水土保持目标

3月22日：第二十九届“世界水日”3月22日—28日为第三十四届“中国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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